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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３

证券简称：爱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８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８１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上海建国宾馆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范永进先生主持。 应出

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

８

人（

１

人以电话方式出席）。 公司监事会主席、副主席、总经理及有关人

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议，会议通过以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董监事津贴的议案》，同意：

根据有关规定，参照行业情况，结合公司实际，提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董监事津

贴标准如下：

１

、独立董事津贴：人民币

１０

万元

／

人

／

年（税后）

２

、董事津贴：人民币

８

万元

／

人

／

年（税后）

３

、监事津贴：人民币

６

万元

／

人

／

年（税后）

４

、内部董监事参照公司相关规定减半执行

５

、具体金额按照上述标准以实际履职时间（按月）计算

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董监事津贴的独立意见如

下：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

十一次会议《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董监事津贴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该议案根据有关规定、参照行业情况、结合公司实际而确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

对该议案予以认可，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名）：王晓鹏 曾之杰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三、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

提名范永进先生、杨德红先生、汪宗熙先生、季晓东先生、朱仲群先生、陈刚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沈重英先生、赵宇梓先生、徐志炯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并选举。

独立董事候选人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

９

名董事候选人（含

３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见附件一；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附

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见附件三。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发表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

十一次会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２

、经了解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认为董事候选人具备

履行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３

、同意提名范永进先生、杨德红先生、汪宗熙先生、季晓东先生、朱仲群先生、陈刚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沈重英先生、赵宇梓先生、徐志炯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选举。

独立董事（签名）：王晓鹏 曾之杰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３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宛平南路

８５７

号（上海市宛平剧院）

４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为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为会议登记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议案一：审议《〈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２

、议案二：审议《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董监事津贴的议案》

３

、议案三：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并选举

４

、议案四：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并选举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我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附件一：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介

范永进，男，汉族，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任

上海证券期货监督管理办公室上市公司处副处长、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现任爱建股份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杨德红，男，汉族，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经济师，曾任上

海国际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国际集

团总经理助理，现任爱建股份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上海国际集团副总裁。

汪宗熙，男，汉族，

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上海市审计

局副局长、上海市政府财贸办副主任、上海市审计局局长、上海爱建信托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爱建股份公司董事，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副理事长。

季晓东，男，汉族，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上海市委统

战部副处长、处长、秘书长、副部长，上海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常

委、财经委员会委员，现任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副理事长。

朱仲群，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

任中国人民银行处长、国家开发银行处长，光大银行大连分行行长助理、总行监察室副主

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长城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现任

上海国际集团总裁助理。

陈 刚，男，汉族，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曾任上海联合财

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总裁办总经理，

上海国际集团行政管理总部总经理，现任上海国际集团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

沈重英，男，汉族，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管办主任，中国证监会上海稽查局局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现

任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公司、中华企业股份公司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赵宇梓，男，汉族，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

行行长助理、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

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资深专家，上海市政府参事，

ＶＩＳＡ

亚太区业务委员会顾问。

徐志炯，男，汉族，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曾

任上海二纺机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会计师，上海市国资委处长，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副总

裁，现任上海联交所顾问，上海三毛（集团）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沈重英、赵宇梓、徐志炯），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提名为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

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本人在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徐志炯）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

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沈重英 赵宇梓 徐志炯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附件三：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沈重英先生、赵宇梓先生、徐志炯先生为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

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

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

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

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徐志炯先生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高级会计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

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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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８１

次会议。 会议以

８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同

意：

１

、将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如采取现金分红，则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修订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包括：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长远及可持

续发展，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机制：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应先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分配预

案，再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最

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发表明确意见；董事会审议股票

股利具体分配方案时，应根据当年经营的具体情况及未来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结合现金

形式分配利润的水平确定是否采取股票股利分配方式，独立董事应发表明确意见。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充分听取中小股东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

问题。

（四）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且在

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公司应当以现金形式分红；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

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十，或最近三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

（五） 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

况。 若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说明原因及留存未分配利润

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明确意见。

（六）利润分配的监督：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及是否履行相应决策程

序和信息披露等情况进行监督，在发现董事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发表明确意见，并督

促其及时改正：

１

、未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

２

、未严格履行利润分配相应决策程序。

３

、未能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七）利润分配的调整或变更：公司根据经营情况、战略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调整或

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调整或变更议案，并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其中对现金分红政策的调整或者变更，应当依法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经过详

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调整或变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且不得违反证券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并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前由独立董事发表审核意见。 ”

２

、将章程“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十一（

１１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一至

二（

１－２

）人。 ”修订为：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可视情况设副董事长一至

二（

１－２

）人。 ”

３

、将章程“第一百九十八条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通过的本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修订为：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

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我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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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

３４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３４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上海建国宾馆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文燕女士主持。

应出席监事

５

人，现场出席

４

人，

１

人通讯表决。 公司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

提名任文燕女士、张毅先生、张行女士、郭康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并选举。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候选人简介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工作总结》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附件：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介

任文燕，女，汉族，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

上海市财贸办副主任，上海市商委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会长，全国政

协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爱建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

种基金会理事长。

张 毅，男，汉族，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级律师，曾任职于中国医

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市十一届政协委员，现任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全国青联

委员，香港华青会副主席，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生导师。

张 行，女，汉族，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硕士学位，经济师，曾任上海市

上投实业投资公司管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爱建股份公司监事，上

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康玺，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曾任上海建设职

工大学教师，上海市审计局正处级干部，上海市十三届人大代表，现任沪港国际咨询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联执委，上海市工商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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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否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是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地点

上海市宛平南路

８５７

号（上海市宛平剧院）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议案一：审议《〈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五届

８１

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２

、议案二：审议《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董监事津贴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五届

８１

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号“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

８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３

、议案三：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五届

８１

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号“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

８１

次会议决议公告”。

４

、议案四：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五届

３４

次监事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号“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第

３４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公众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磁卡原件（被委托出席的还须有授权委托书和委托

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单位介绍信、股东账户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

前

往上海市零陵路

６２５

号爱建房产销售中心办理登记手续， 或在登记日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

方式办理登记手续（请函达或传真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注留联系

电话；被委托出席的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凡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地址：上海市零陵路

５９９

号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２０００３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９６６００－８２３

传 真：

０２１－６４６９１６０２

联 系 人：孙彬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股

东大会对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不给予礼品及其他经济利益。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修正案

２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董监事津贴的议案

３

关于董

事会换

届选举

的议案

３．１

选举范永进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２

选举杨德红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３

选举汪宗熙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４

选举季晓东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５

选举朱仲群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６

选举陈 刚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３．７

选举沈重英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８

选举赵宇梓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９

选举徐志炯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４

关于监

事会换

届选举

的议案

４．１

选举任文燕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４．２

选举张 毅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４．３

选举张 行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４．４

选举郭康玺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股票简称：北京利尔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评选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收到科技部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颁发的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Ｚ２０１２１１００００８

）。

根据《关于发布

２０１２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评选结果的通知》（国科火字

［

２０１２

］

２４５

号），公司被评选为

２０１２

年“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三年。有

效期内，如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失效，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自行

失效。

该事项对公司目前的经营及已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影响。

公司获得“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科技部对公司在技术研发和自主创

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给予的肯定和鼓励，对于公司承接政府的高新技术研究项目，促进

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长远发展有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诸暨万宝机

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诸暨万宝”）收到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

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杭州大光明通信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等

７３５

家企业通过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高〔

２０１２

〕

３１２

号）的文件，公司全资子公司诸暨万宝

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政策规

定，公司全资子公司诸暨万宝将在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有效期内（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

２０１２

年诸暨万宝公司已按

１５％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更名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聘请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审

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告知函，根据财政部 、证监会关于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事务所转制的要求，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事务所转制工作。 转制后，原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注册地址不变。

根据财会［

２０１２

］

１７

号文件规定，转制后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行

原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

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５２

证券简称：山航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补贴收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确认中国民航局及各地区管理局、各级政府、机场等给与的支

线补贴、节能减排基金、政府补贴、航线补贴等共计约

１．１１

亿元。 其

中

１０７５

万元记入递延收益，并按受益期摊销；其余约

１

亿元一次性记

入营业外收入，预计增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约

７５００

万元。

因递延收益在受益期内摊销，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确认收入

１６６０

万

元，记入营业外收入，预计增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约

１２４５

万元。

以上两项合计增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约

８７４５

万元。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６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关于更换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

表人的说明》，公司原保荐代表人虞敏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

的保荐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华泰联合证券决定委派沙伟先生接替虞

敏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高元先生、沙

伟先生，直至持续督导期结束。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附沙伟先生简历：

沙伟，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

２００７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

２００９

年通过保荐

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 曾作为项目协办人参与江南嘉捷（

６０１３１３

）的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工作。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２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筹建金华分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浙江银监

局关于筹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的批复》（浙银

监复［

２０１３

］

１０

号），本公司获准筹建金华分行。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逾期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新增逾期贷款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发生

４

笔银行贷款逾期：

１

、银行承兑汇票

３

，

０００

万元（敞口部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到期。

２

、银行承兑汇票

３

，

３００

万元（敞口部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到期。

３

、流动资金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到期。

４

、银行承兑汇票

２

，

７００

万元（敞口部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到期。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在银行逾期贷款（含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敞口部

分） 总计

２６６

，

８８８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

１２２０６．６８

万元的

２１８６．４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公司净资产为

－６８７９３

万元。

目前，公司将继续与相关银行协商，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２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收到

杭州武林广场地下商城建设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 杭州武林广场地下商城

（地下空间开发）项目（施工总承包）施工第

１

标段由公司中标承建。工程中标

价

５９

，

６８３

万元，工期

９００

天。

该工程中标价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９．７６％

，对公司本年度

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１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３

项，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期限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权人

１

利用丙烯腈废气氢氰酸制备嘧

菌酯的方法

２０１０．３．１７

－２０３０．３．１６

ＺＬ ２０１０ １

０１２５４３３．１

发明专利 公司

２

一种制备嘧菌酯的方法

２０１０．３．２４

－２０３０．３．２３

ＺＬ ２０１０ １

０１３０６０８．８

发明专利 公司

３

一种制备醋酸甲脒的方法

２００９．１２．２

－２０２９．１２．１

ＺＬ ２００９ １

０２３１３０８．６

发明专利 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完善公司以氢氰酸为原料的相关产品工艺技术储备，保持行

业技术领先优势，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１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的审计机构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于近期收到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致函：按照财政部、证监会关于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的要求，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经转制为特殊普

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即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地址不变。根据财政部、

证监会、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

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２

］

１７

号）的规定，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

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

务所，上市公司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做出决议。 因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名称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形。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６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以书面和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相

关出席人员，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海

林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 其中董事张海林、张艺

林、于清池、常静、冯儒、白静、毛惠清现场出席会议，董事冯苏强、方天亮因公

出差在外地， 采用通讯方式参与会议， 公司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三亚分行申请抵押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申请贷款， 贷款金额为

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自贷款协议签订之日起

１２

个月，贷款用途：补充流

动资金。

公司拟以自有的位于三亚市吉阳镇迎宾大道

４８８

号的建筑面积为

３６４１．５８

平方米的房屋（三土房（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４８９４

号）及其所占用的

１７２７２．３６

平方米土

地（三土房（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４８９４

号）、以全资子公司琼海瑞泽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拥有的位于琼海市上埇墟嘉博路东侧的建筑面积为

１８５１．４５

平方米的房屋（海

房权证号海字第

２６３７５

号）及其所占用的

４５３３３．０

平方米土地（海国用（

２００９

）字

第

０９４６

号）、以公司自有的位于儋州市木棠工业园区振兴大道北侧

Ａ－０１－０６

地

块的

４６６６７．００

平方米土地（儋国用（

２０１０

）第

９００

号）、以及以公司澄迈分公司拥

有的位于澄迈县老城开发区颜春岭土地的

５２１４０．６２

平方米土地 （老城国用

（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５７

号）做为抵押物，向中国光大银行三亚分行申请上述贷款，具体

抵押贷款手续由管理层具体落实。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一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２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收到股东上海张江高科

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张江高科）的书面减持股份告知函，告知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２６５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１０％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公司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张江高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８．３９ ３６．００ ０．１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８．１６ ３７．００ ０．１５４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８．００ ５６．００ ０．２３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８．５４ ３６．００ ０．１５０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８．４２３ ７１．００ ０．２９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８．６１１ ２９．００ ０．１２１

其他方式

／ ／ ／ ／

合计

８．３５ ２６５ １．１０

截至本公告日，张江高科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１０％

。

公司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张江高科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７７２．２９０６ １５．７２ ３５０７．２９０６ １４．６１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７２．２９０６ １５．７２ ３５０７．２９０６ １４．６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 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的股东张江高科未在相关文件中做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４

、本次减持的股东张江高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后， 张江高

科仍是本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

三、备查文件

１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减持股份告知函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解除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接到本公司

股东深圳市世纪运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运通”）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次股份质押与解除情况

世纪运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将其持有的

２７

，

６９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中融国际”）为世纪运通融资提供担保，质押期限为

１２

个月。 上述股份的质押情

况，请投资者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世纪运通将上述部分股份质押给中融国际的本公司流通股共

３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世纪运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５．２３％

，此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世纪运通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２４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世纪运通将其持有的

８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质押给中融国际为世纪运

通融资提供担保，质押期限为

１２

个月。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世纪运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５．２３％

，此次部分股份质押后，世纪运通共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５．２３％

。

二、本次解除股份质押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因世纪运通偿还了中融国际的借款，世纪运通将上述股份质押给中

融国际的公司流通股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２３％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世纪运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２３％

，本次股权解除质押后，世纪运通不存在股份质押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